


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 禄巢粮食仓储及加工生产项目
行业

类别

加工制

造类项

目

主管部门

（或主要投资人）
广州禄巢投资有限公司

项目

性质
扩建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

关、文号及时间

花都区水务局，

花水字[2021]120号，2021年 7月 7日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

复机关、文号及时间
/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

施工图设计批复机

关、文号及时间

广州市花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，2020年 5月 15日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0年 5月起至 2021年 10月止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

位
广东国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

位
广州筑鼎建筑与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/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广东凯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广州中建工程监理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

告编制单位
/



二、验收意见

根据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

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〔2017〕365 号）等要求，广州禄

巢投资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0月 15日在广州市花都区主持召开了禄

巢粮食仓储及加工生产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。参加会议

的有：建设单位广州禄巢投资有限公司，广东省省级水土保持专家

库专家、水保工程施工、监理等单位的代表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

单附后）。

验收组及相关单位代表检查了工程现场，查阅了建设单位提供

的有关技术资料，听取了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自

验情况、水土保持监测、监理工作情况的汇报，以及水土保持方案

编制、设计、施工单位的补充说明，经质询、讨论，形成了禄巢粮

食仓储及加工生产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。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本项目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金谷北路东侧（中心坐标为东

经 113°21′22″，北纬 23°28′20″）。本项目为扩建工程，禄

巢粮食仓储及加工生产项目地块前期已建成 1栋物流中心、1 座动

力中心及配套道路、防护绿化、给排水等附属设施。本项目新建 4

栋 3~4层厂房及配套道路、防护绿化、给排水等附属设施。新建厂

房 1（总建筑面积约 12948.42m2，总高度 25.65m）、厂房 2（总建

筑面积约 6641.72m2，总高度 25.65m）、厂房 3（总建筑面积约

9372.16m2，总高度 25.1m）、厂房 4（总建筑面积约 9368.26m2，总



高度 25.1m）。禄巢粮食仓储及加工生产项目于 2020年 5月开工建

设，于 2021年 10月完工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

2021年 7月 7日，花都区水务局以花水字[2021]120号文《广州

市花都区水务局关于禄巢粮食仓储及加工生产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

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予以审批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情况

2020年 5月 15 日，建设单位取得了广州市花都区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。

2021 年 7 月 7 日，花都区水务局以花水字[2021]120 号文《广

州市花都区水务局关于禄巢粮食仓储及加工生产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
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予以审批。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根据《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第五章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挖填

土石方总量五十万立方米以上或者征占地面积五十公顷以上的生产

建设项目，生产建设单位应当自行或者委托相应机构对水土流失进

行监测。监测情况应当按照规定报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土保

持方案审批机关。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建设项目，鼓励生产建设单

位自行或者委托相应机构对水土流失进行监测。

禄巢粮食仓储及加工生产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2.33hm2，挖填土方

总量为 1.68万立方米，根据相关条例，属鼓励建设单位开展水土保

持监测项目。



禄巢粮食仓储及加工生产项目于 2020年 5月开工建设，于 2021

年 10月完工。在工程建设过程中，虽未开展相关的水土保持监测工

作， 但在施工建设过程中落实了沉沙池等水土保持工作。同时，监

理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严格监督检查施工过程中的水土保持工

作，施工期间未出现水土流失事件，未出现投诉情况。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

根据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

持监管得意见》（水保[2019]160 号），本项目属于实行承诺制或

者备案制管理的项目。根据广州市水务局制定下发《生产建设项目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第八条，本项目属于“编

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”情形，可简化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程序，无

需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，但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中应当有

至少一名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方案专家库专家。

验收主要结论为：本次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范围为禄巢粮食仓储

及加工生产项目用地，面积为 2.33hm2。验收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

围面积为 2.33hm2，其中项目建设区 2.33hm2。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

设计及布局总体合理，工程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，实现了保护工程

安全，控制水土流失，达到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。项目区水

土流失总治理度达到 100%、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.0、拦渣率达到

99%、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％、林草覆盖率达到 18％，表土保护

率不计列，综合本项目水土保持效果六项指标分析结果，本项目六

项指标均满足方案设计的目标值。



根据现场勘查可知，截至 2021年 10月，项目区施工扰动的范

围除绿化区域外均已进行硬化，水土流失已基本得到治理，满足水

土流失防治要求，基本完成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任务，达到验收条

件。

（六）验收结论

综上所述，验收组认为：项目区内的水土流失已经得到有效控

制，完成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合格，满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

条件，同意通过竣工验收。

（七）后续管护要求

建设单位在禄巢粮食仓储及加工生产项目运营过程中应进一步

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，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。




